项目需求
（一）展览会概况
展会名称：第四届国际美食文化展暨漓泉啤酒节；
展会内容：食品、啤酒；
主办单位：桂林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桂林市人民政府大型活动办公室、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桂林市商务局、广西云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二）租赁地点：甲天下广场西南角室外展场光地美食展区5200平米、甲天下广场草坪啤酒展区光地1300平米（超出面积按实际使用面积结算）。
（三）租赁时间：2017年第四季度十五天。
（四）场租金额和付款方式：
1.场租金额：贰拾贰万元整（￥220000.00）。包含：甲天下广场西南角室外展场光地美食展区5200平米、甲天下广场草坪啤酒展区光地1300平米，如有超出面积，按实际使用另行结算。
2.付款方式：
采购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17年12月15日前，向成交供应商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合同总金额（无息）。
（五）双方责任
1.采购人责任：
（1）采购人负责向成交供应商提供工商执照副本、税证、法人代表身份证以及需向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有关资料及证件（复印件），并保证参展商合法经营和纳税，服从现场工商和税务部门的管理；凡采购人提供的复印件均须有对方签章以示提供的真实性，同时须审核原件。
（2）采购人应确保参展单位的合法经营，杜绝“假、冒、伪、劣”商品进场参展，发生由此引起的法律纠纷，完全由采购人负责。
（3）采购人负责本次展会治安秩序的维护，如发生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4）采购人负责办理本次展会所涉及的食品卫生、市容、工商、税务登记手续，并将复印件交成交供应商备案此合同才生效。
（5）采购人负责确保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供电系统及设备完好无损。
（6）采购人在承租场地搭建展蓬过程中，不得损坏地砖、地灯、及展场周边的配套设施设备，并于撤展后确保地面完好无损。在搭建展蓬、展架期间或撤展后，由成交供应商验收所租赁的光地地面后证实无破损，成交供应商将保护押金如数退还给采购人。如发现租赁范围内光地地面确实有损坏现象，保证金将用于给成交供应商负责受损设施设备的修复，保证金不足以赔偿损失部分，成交供应商仍保留追索权。
（7）采购人搭建的展蓬、展架在搭建及使用过程中，必须确保进入展场人员及财产的安全，如采购人搭建的展蓬在使用中造成人员及财产伤害或损失，将由采购人   承担一切责任。
（8）采购人负责在活动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修复本次展会活动所损坏的绿化及护栏等设施，所产生的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2.成交供应商责任：
（1）成交供应商负责按采购人要求提供甲天下广场西南角室外展场光地5200平米和甲天下广场草坪啤酒展区光地1300平米，供采购人使用。
（2）成交供应商负责接驳室外电源，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3）成交供应商负责按采购人的要求进行广告制作及宣传，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六）违约责任：
双方要共同遵守本协议的条款不得违约，如任意方发生违约行为，另两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予以追究。
